
瑶胜办【2021】9 号

关于印发《胜利路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
目招投标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社区、机关各部门：

为了满足瑶海区关于对限额以下小额零星政府购买服

务招投标管理相关规定的要求，现对 2017 年印发《胜利路

街道小额零星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，编制了《胜

利路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

印发，望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附：《胜利路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管理办

法》

瑶海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

2021 年 8 月 30 日



胜利路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
招投标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对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工作

的管理，明确职责，规范程序，节约财政支出，根据上级有

关文件精神，制定《胜利路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招投

标管理办法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单价 1 万元以上、10 万元以下的工程类、服务类项目，

区政府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建设(购买)部门编制招标文件

1.明确投标要求、项目概况、服务内容等招标事项。

2.由建设（购买）部门填报《胜利路街道限额以下小

额零星项目采购招标信息发布“审核”表》经审核批准后在

街道政务公开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后进行公开招标。

3.原则上公示日结束后，建设（购买）经办部门在收

到不少于 3 家单位参与投标情形下，可向街道小额零星政府

采购项目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申请开标。

（二）评标议标

1. 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

在收到开标申请 3 个工作日内，作出是否开标的决定，并提

前 1 天下达开标通知，组织相关人员开标。

2.开标会由街道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工作领



导小组主持，街道纪工委全程监督。

3.街道纪工委委员现场检验报价材料密封情况，工作

人员在监督下拆封,由负责建设（购买）单位人员对投标材

料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核，由监督人员宣读合法标书报价，

并书面记录报价信息，全程摄像留存。

4.评标委员会现场评议，原则上以最低报价确定为中

标单位。未按要求报价，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价的按废标处

理。评标材料由招标部门、纪工委分别留存。

5.中标情况在街道政务公开平台予以公示。

6.公示 5 日无异议后，由招标部门通知中标单位，签

订协议。

附件：1.《招标通知书》

2.《招标信息发布“审核”表》

3.《开标记录》

4.《中标通知书》

瑶海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

2021 年 8 月 6 日



附件：1

胜利路街道招标通知书

一、投标要求

1．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相关

施工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（法人身份证、经办人身份证）；

2．在本市无不良记录，诚信经营。

3.其他要求

二、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

招标项目的类型、建设（服务）地点、规模数量、规格

尺寸等，有设计要求的需提供设计方案。

三、投标方法

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招标的方式

1．报价时间：截止 年 月 日 时；

2．报价地点：

3．报价方式：密封报价，封口加盖单位公章；

4．中标要求：最低价中标

5．需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中标单位必须在收到中标通知

后二日内向街道指定账户汇入履约保证金 元并签订合

同。逾期将作放弃处理。

年 月 日



附件：2

胜利路街道限额以下小额零星项目采购
招标信息发布“审核”表

项目名称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信

息

发

布

内

容

标 题

招标公告(2021 年第 号)

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复审意见：

部门科室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终审意见：

分管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：3

胜利路街道开标记录

时间

项目名称

地点

参加人员签字：

监督人员签字：

单位报价情况：

1

2

3

评标情况：



附件：4

中标公示书

我单位 项目，经街道小额零星政

府 采 购 项 目 招 投 标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开 标 评 定 ，

单位以 万元的报价中标。

特此公示。

年 月 日


